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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车志远先生 

收购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 

持续督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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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8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52号）核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海洋、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由于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车志远先生（以下简称：“收

购方及其一致行动人”）以现金认购东方海洋向其非公开发行的新股，导致收购

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东方海洋的权益合计超过30%，触发要约收购义务。由于

本次收购已获得东方海洋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并通过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方

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且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5年内不转让本次认购的新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可免

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东方海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

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可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

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

问。2015年11月18日，收购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披露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报告书》，且东方海洋披露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

公告书》，完成了本次收购股份登记。本次持续督导期为本次收购完成后的12

个月（即从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7日）。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定的要求，本财务顾问按照

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完成收购的收购人履行

持续督导职责。本财务顾问发表如下督导意见： 

一、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一）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及决策程序 

东方海洋以13.73元/股的价格向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北京盛德玖 

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春生、李北铎、车志远共5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10,000万股，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137,300万元。其中山东

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及车志远先生构成一致行动人。 

东方海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已经发行人2015年3月31日第五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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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次会议、2015年4月16日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9月15日第五

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2015年10月23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52号），核准东方海洋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10,000万股新股，有效期6个月。 

（二）新增股份认购情况 

1、资金缴付与验资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中天运[2015]验字第

90053 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5 年 11 月 9 日，发行对象东方海洋集团、北京盛德

玖富、朱春生、李北铎、车志远按照《关于缴纳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款的通知》的要求向主承销商指定的本次缴款专用账户及时

足额缴纳了认股款。缴款专用账户实际收到东方海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

金 13.73 亿元。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中天运[2015]验字第

90054 号验资报告，2015 年 11 月 9 日，华英证券有限公司在扣除保荐费、承销

费后向发行人指定账户划转了认股款。东方海洋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1,373,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26,822,400.00 元后，实际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46,177,600.00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246,177,600.00 元。 

2、新增股份登记 

东方海洋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股权登记托管手续。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12 日出具了《证券登记确认书》。东方海洋已办理完毕本次新

增股 份 10,000.00 万股的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上市日为 2015 年 11 月 19 日。 

（三）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之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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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认购东方海洋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已完成相应验资和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二、收购人及被收购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本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当方海洋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法人

治理结构。制定并完善了各项规则和制度，进一步规范了公司的运作。目前，公

司经营运作较为规范、法人治理结构较为完善，符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有关上市

公司治理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三、收购人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况 

（一）关于新增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60个月

内不得转让。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

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二）关于与上市公司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东方海洋集团及其

实际控制人车轼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

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三）关于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和减少本次交易后与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收购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出

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

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四）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东方海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管理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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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稳定。 

为保证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的独立性，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出

具了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

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该承诺的情况。 

四、收购人落实后续计划的情况 

经财务顾问核查： 

（一）业务与资产整合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对东方海洋主营业务进

行重大改变或调整；  

（二）资产重组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日，除2016年2月14日东方海洋以现金方式完成对

美国Avioq,Inc.100%股权收购事宜（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外，收购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未有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三）董事会及管理层调整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日，东方海洋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生变更，具

体情况如下：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韩文健 副总经理 离任 2016年4月16日 
因工作变动，韩文健先生将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李兴祥 副总经理 聘任 2016年4月16日 被聘任 

韩文健 董事 离任 2016年5月7日 
因工作变动，韩文健先生将不再

担任公司董事兼副总经理。 

李兴祥 副董事长 被选举 2016年6月15日 被选举 

 

（四）《公司章程》修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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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修改上市公司章程的

计划。 

（五）公司员工聘用调整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

聘用作重大调整的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暂无在本次收购完成后

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7 
 

（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东方海洋集团有限公司、车志远

先生收购山东东方海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持续督导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曾 冠                       覃新林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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